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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与其他疾病的应对原则都是预防为主， 衡

量预防工作的价值， 通常描述为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治

疗。 在职业病的三级预防体系中， 职业健康检查是维

护职业人群健康状况的最后防线。 在政策、 法规和技

术指南已经确定的前提下， 技术细节决定成败， 值得

在工作实践中反复思考。

１　 职业健康检查工作中确定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常见

误区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 １８８—２０１４） 对

于化学因素、 粉尘、 物理因素、 有害生物因素和特殊

作业的职业人群开展职业健康检查， 在检查类别、 目

标疾病、 检查内容和检查周期等方面均作了具体规

定。 从质量控制角度看， 在表征上衡量医疗机构的职

业健康检查工作质量， 遵循 ＧＢＺ １８８ 的相关规定似乎

具有可操作性。 但随着全社会对于职业健康监护工作

技术产出标准要求的不断提高， 在实际工作中， 困扰

医疗机构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是如何依据量化指标确认

有害作业存在于某一技术细节。 如何谓苯作业？ 在工

作场所职业卫生经常性检测工作中， 苯空气浓度在国

家职业卫生标准之内是否可以确定为苯作业？ 苯空气

浓度低于实际检测限值可否作为苯作业进行职业健康

检查？
由于在 ２０１９ 年修订的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国家卫生健康委令第 ２ 号） 和 ＧＢＺ １８８ 中未就职业

病危害因素的量化指标进行界定，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和职业健康检查医师可简化或放弃现场职业卫生学调

查环节， 仅凭 “经验” 或指令确定职业病危害因素

种类的现象比较普遍。 最典型的如对于加油站作业人

员按照接触汽油、 苯、 甲苯、 二甲苯、 噪声等职业病

因素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２　 职业健康检查工作中职业病危害因素量化依据的

确认

绝大多数职业危害遵循剂量⁃反应关系， 但在当

前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工作中， 无论是在职业

健康标准制订还是在相关的工作实践时， 职业接触限

值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ＥＬｓ） 未发挥出应

有的标尺作用。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ＧＢＺ ２ １—

２０１９） 是国家强制性职业健康标准， 该标准对于

ＯＥＬｓ 的定义是劳动者在职业活动过程中长期反复接

触某种或多种职业性有害因素， 不会引起绝大多数接

触者不良健康效应的容许接触水平。 不良健康效应指

机体因接触职业有害因素而产生或出现的有害健康效

应或毒作用效应； 只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接触， 即过量

接触才会引起健康损害。 因此， 认定职业健康检查中

与疑似职业病相关的异常及确定职业病诊断， 原则上

应当始于超过 ＯＥＬｓ 的职业接触。 如果怀疑某因素

ＯＥＬｓ 的科学性， 应当启动 ＯＥＬｓ 标准修订工作， 以获

取科学的 ＯＥＬｓ； 如果怀疑经常性职业卫生监测是否

如实反映了劳动者的职业接触状况， 应当从职业卫生

监督管理、 生物监测指标综合评估的角度来确定职业

卫生监测工作产出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从而提升

ＯＥＬｓ 对于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指导意义。

３　 参照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限值， 定期开展职业健

康检查量化指标的认定

随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职能回归卫生行政部门，
职业医学三级预防不再处于多部门分割管理的状态。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需深刻地认识到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是三级预防的终端， 在维护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保护

劳动者职业安全与健康的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修订的 《职

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为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如实提供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

期检测等相关资料。 在拥有相关检测资料基础上， 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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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检查机构真正阅读、 调查、 分析和应用好检测资料

数据是职业病危害因素认定工作的基础。
确定某种职业危害的客观存在， 进而对其开展经

常性职业健康检查， 需确定量化指标， 以主观推断方

式认定有害因素的存在会导致确认目标疾病失去基本

的技术支撑。 ＧＢＺ ２ １—２０１９ “第 ６ 章 ６ ５ 化学有害

因素职业接触水平及其分类控制” 中阐述了职业接触

水平及其分类控制原则， 明确提出接触水平Ⅲ级 （ ＞
５０％， ≤ＯＥＬ） 是开展职业健康监护的起点； 而接触

水平Ⅳ级 （＞ＯＥＬ） 的控制措施除开展职业健康监护，
还需实施个体防护用品和工程、 工艺控制。 见表 １。

表 １　 职业接触水平及其分类控制

接触等级 等级描述 推荐的控制措施　 　 　 　 　 　 　

０ 级（≤１％ ＯＥＬ） 基本无接触 无需采取行动

Ⅰ级（＞１％， ≤１０％ＯＥＬ） 接触极低， 根据已有信息无相关效应 一般危害告知， 如标签、 ＳＤＳ 等

Ⅱ级（＞１０％， ≤５０％ＯＥＬ） 有接触但无明显健康效应 一般危害告知、 特殊危害告知， 即针对具体因素的危害进行告知

Ⅲ级（＞５０％， ≤ＯＥＬ） 显著接触， 需采取行动限制活动 一般危害告知、 特殊危害告知、 职业卫生监测、 职业健康监护、 作业管理

Ⅳ级（＞ＯＥＬ） 超过 ＯＥＬｓ
一般危害告知、 特殊危害告知、 职业卫生监测、 职业健康监护、 作业管
理、 个体防护用品和工程、 工艺控制

　 　 注： 作业管理包括对作业方法、 时间等制定标准， 使其标准化； 改善作业方法； 对作业人员进行指导培训以及改善作业条件或工作场所环境等。

４　 职业健康检查工作中随意确定职业病危害因素带

来的问题

４ １　 职业健康检查缺失预防疾病的技术基础和造成

资源浪费　 在职业健康检查工作中， 随意确定职业病

危害因素是一个较为普遍性的问题。 如一些文章中经

常出现 “油漆中通常含有苯、 甲苯和二甲苯” 的描

述， 在日常工作中形成的惯性思维往往反映在工作实

践中， 无论经常性职业卫生监测结果如何， 凡涉及有

机溶剂作业通常按照苯作业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这

种趋势不断延伸， 进而将加油站员工也作为苯作业人

员开展职业健康检查。
再如苯的慢性毒性与甲苯、 二甲苯存在本质的不

同， ＧＢＺ １８８—２０１４ 中描述了苯 （接触工业甲苯、 二

甲苯参照执行）， 是基于工业甲苯、 二甲苯会混有苯

存在的特定情况。 但工作中无论职业卫生监测结果有

无苯存在， 或即使苯的监测结果低于 ＯＥＬｓ， 依然按

照苯作业体检。 对技术产出进行总结时， “混苯”、
“苯系化合物” 称谓应用普遍， 俨然已将 “三苯” 列

为具有相似慢性毒性的化学物。
４ ２　 岗前、 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工作中误判职

业禁忌证 　 ＧＢＺ １８８—２０１４ “４ ３ 职业健康监护的目

标疾病” 中提到， 在确定职业禁忌证时， 应注意以

为劳动者提供充分就业机会为原则。 职业禁忌证多属

于常见病、 多发病范畴。 随意确定职业病危害作业类

型， 有可能在劳动者并未接触某种危害因素时， 会因

与目标疾病无关的异常被认定为职业禁忌证而失去就

业的机会。 如将加油站员工确定为噪声和 ／或苯作业

人员， 听力方面和血液学参数的改变就无法回避， 而

汽油作业的岗前 ／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的职业禁忌

证并不包含上述异常。
４ ３　 在岗和离岗职业健康检查工作中带来职业病诊

断难题　 《职业病诊断通则》 （ＧＢＺ ／ Ｔ ２６５—２０１４） “３
职业病诊断通用要求” 包括疾病认定原则、 职业病危

害因素判定原则和因果关系判定原则。 这是因为大多

数职业病的临床表现特点不具有特异性。 以慢性苯中

毒为例， 无论轻、 中、 重度中毒， 其白细胞减少症、
血小板减少症、 全血细胞减少、 再生障碍性贫血、 骨

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及白血病， 均不是慢性苯中毒独有

疾病。 在确定疾病的基础上， 需要明确职业病危害因

素判定原则， 即需要有量化指标来确认职业病危害因

素客观存在的必要性。 试想将加油站员工作为苯作业

人员开展职业健康检查， 而导致白细胞减少等血液系

统疾病的病因并不仅存于苯作业， 若用人单位和医疗机

构将其按照苯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后， 一旦血液

系统异常出现在 “苯作业体检” 过程中， 即便职业卫生

学监测证实苯的空气浓度低于检测限或 ＯＥＬｓ， 也很难

向劳动者解释清楚其血液系统异常不属于慢性苯中毒范

畴， 人为地给职业病诊断工作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
职业病防治不是单纯的专业技术工作， 其社会公

益属性彰显出对于国家、 用人单位、 劳动者必须的公

正和公平。 职业健康监护是防治职业病的重要一环，
而科学地认知客观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做好有针

对性的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才能维护国家、 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促进职业健康工作蓬勃发展。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１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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